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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 

民國 99年 09月 08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03月 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10月 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 年 11月 20日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年 03月 18日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鼓勵本校教

職員工生積極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一

條規定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具有下列各款優良事蹟者，得予以獎勵： 

一、研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計畫、法規，並得據以實施。 

二、執行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計畫，具有優異成效。 

三、針對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提出興革意見，經採納實施有成效。 

四、擔任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累計滿二年且出席率達八成以

上。 

五、參與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調查或防治工作有功。 

六、規劃或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有功。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有功。 

八、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且教學評量平均達 4.0以上。 

九、學生發揮性別平等精神，協助同儕性別平等互動行為足堪表率。 

十、取得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資格。 

第四條  辦理方式： 

一、推薦方式：自薦或由本校教職員工生就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事蹟之績優人員提出推薦。 

二、申請期間：本獎勵案於每年九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受理申

請。 

三、書面資料：申請者應填具推薦表並提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具

體重要事蹟、相關活動照片或其他佐證資料送交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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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遴選單位：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五、獎勵名額：每學年度以獎勵五人積極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

員為原則。凡連續接受獎勵達三次者，二年內暫不再接受推薦。 

六、審核：每年十二月底應完成審核並公告結果。 

第五條  獲選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員每人頒發獎狀乙幀及核發新臺幣

六千元等值之禮品(券)，相關獎勵經費由本校性平及內控經費項下支應。 

獲選之績優人員已發給禮品（券）者，不得再核予行政獎勵。 

協助強制 8小時性平教育依實核領鐘點費。 

第六條  本項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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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員推薦申請表 

附註： 

1. 獎勵案之申請，應填具本推薦表，並備妥相關佐證資料，於每年 9 月

15日至 10月 15 日受理申請。 

2. 凡連續接受獎勵達三次者，二年內暫不再接受推薦。 

3. 本表若不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 

姓名  
服務單位 

(就讀科別) 
 

職稱(或年級)  聯絡方式  

推薦單位  推薦人  

績優事蹟 

（請勾選） 

※可多重勾選 

□研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計畫、法規，並得據以實施。 

□執行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計畫，具有優異成效。 

□針對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提出興革意見，經採納實施有成效。 

□擔任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累計滿二年，表現優良。 

□任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參與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業 

務運作有優良表現。 

□參與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調查或防治工作有功。 

□規劃或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有功。 

□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有功。 

□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且教學評量平均達 4.0以上。 

□學生發揮性別平等精神，協助同儕性別平等互動行為足堪表率。 

□取得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資格。 

具體成效 

及相關證明 

 

審查委員 

審核結果 
□通過                       □不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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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員自薦申請表 

姓名  
服務單位 

(就讀科別) 
 

職稱(或年級)  聯絡方式  

績優事蹟 

（請勾選） 

※可多重勾選 

□研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計畫、法規，並得據以實施。 

□執行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計畫，具有優異成效。 

□針對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提出興革意見，經採納實施有成效。 

□擔任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累計滿二年，表現優良。 

□任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參與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業 

務運作有優良表現。 

□參與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調查或防治工作有功。 

□規劃或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有功。 

□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有功。 

□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且教學評量平均達 4.0以上。 

□學生發揮性別平等精神，協助同儕性別平等互動行為足堪表率。 

□取得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資格。 

具體成效 

及相關證明 

 

審查委員 

審核結果 
□通過                       □不通過 

附註： 

1. 獎勵案之申請，應填具本推薦表，並備妥相關佐證資料，於每年 9 月

15日至 10月 15 日受理申請。 

2. 凡連續接受獎勵達三次者，二年內暫不再接受推薦。 

3. 本表若不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 


